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9 年度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艺股份”或“公司”）2018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并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交易（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永艺股份发行 5,000 万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1,730.19 万元，已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或“我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期间为 2018

年 4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

引》的规定，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及督导项目组人员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出

具现场检查报告。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笔录、口头证言、事实均由公司提供。公司已

向本保荐机构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核查报告所涉及的所有文件、资料、笔

录、口头证言、事实均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全部责任。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4 月 7 日，我公司保荐代表人徐懿及督导项目组人员牟英彦通过考

察经营场所、访谈公司高管、调阅相关资料等手段对公司自上次现场检查日即

2018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有关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内容

包括：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二）信息披露情况；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三会运作情况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成的治理机构，并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分别为公

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三者与公司高级管理层共同构建

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公司在财务会计、募集资金、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

重大事项方面均建立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在检查期内，公司能够遵守既定制

度，日常运作和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检查期内，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2 次、董事会 6 次、监事会 5 次，会议的通

知、召开、审议、表决等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职责。公司

的治理机制能够发挥作用。 

（二）信息披露情况 

2019 年 5 月 21 日，公司收到单笔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3,494,110.57 元，

占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2.97%，达到临时公告的披露标

准，但直至 2019 年 7 月 10 日，公司才披露相关公告。 

公司因此事项收到了浙江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张

加勇、吕成、顾钦杭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9】121 号），警示函决定

“对你公司及张加勇、吕成、顾钦杭分别予以警示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收到警示函后，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相关问题，按照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了整改，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加强内部管理，

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 

除上述事项外，检查期内公司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工作。经检查，公司信息披露事项内部申报、审批等流程以及相关文件记录完整

齐备，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符合制度规定，有关记录文件保存完整。

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三）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1、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的独立性 

经检查，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保持了较好的独立性。 

（1）资产独立 

公司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

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使用权、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等资产的所有权

或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资产权属清

晰，生产经营场所独立，对所有资产拥有完全的控制支配权。 

（2）业务独立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系统，拥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不存在依赖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公司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3）人员独立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选举或聘任，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超越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职权

做出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形。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本公司工作并领取薪酬，未在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担

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领薪。公司的财务

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兼职。 

（4）机构独立 

公司已经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总经理负责的管理层等机

构及相应的议事规则，形成了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建立了适应经营管理需

要的组织结构，拥有完整的业务系统及配套部门，各部门已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公司与股东单位之间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各职能部门与股东单位

及其职能部门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股东单位不存在干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情形。 



（5）财务独立 

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配备专职财务管理人员，建立了独立、完整

的财务核算体系。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受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影

响。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及管

理特点，制定了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独

立办理纳税登记，依法独立纳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共用银行账户

的情况。 

2、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资

金往来、代垫费用等事项。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及子公司资金往来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不存在资金

往来、代垫费用等事项。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及管理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证监会《关于核准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2312 号）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发行

50,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 10.72 元，募集资金总

额 536,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17,301,886.79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对公司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

96 号）。 

（2）专户管理情况 

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中国银行安吉县支行营业部

370173950762 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人民路绿色专营支行

33050164715200000313 账户、中国农业银行安吉支行 19135101040027058 账户、

招商银行杭州凤起支行 571909224710703 账户之中。2018 年 5 月 9 日，永艺股

份、保荐机构共同分别与前述 4 家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解除。我公

司委派保荐代表人徐懿和杨涛对该专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期内，

上述三方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3）专户余额 

经检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6,546,422.30 元。各专户明细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1 中国银行安吉县支行营业部 370173950762 6,858,295.83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人

民路绿色专营支行 
33050164715200000313 5,545,526.35 

3 中国农业银行安吉支行 19135101040027058 3,806,204.70 

4 招商银行杭州凤起支行 571909224710703 336,395.42 

 合 计 

  

 16,546,422.30 

（2）募集资金使用 

①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7,964.6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对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天健审[2018]7717 号《关于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认为公司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

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

指引的规定，与实际情况相符。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予以置换；保荐机构对此进行了核

查，同意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在

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和结构性存款的额度不得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全部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在上



述额度内，以实际发生额并连续十二个月内循环使用为计算标准。在额度范围内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

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操作由公司财务中心负责。检查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在授权额度内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检查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等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1、关联交易 

检查期内，公司在其持股 7%、董事长张加勇先生担任董事的浙江安吉交银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存款、结算业务、购买理财产品等业务，构成关联交

易。经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存款、购买理财

产品等关联交易 2019 年度预计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该事项由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且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2、对外担保 

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核定公司对外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同意向永艺越南家具有限公司提

供额度为 5,000 万元担保、授权期限为一年。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追加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对四家公司

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追加担保额度，该事项经 2019 年 9 月 12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被担保对象 总担保额度授权（万元人民币） 

永艺越南家具有限公司 12,000 

安吉永艺尚品家具有限公司 4,000 

永艺罗马尼亚家具有限公司 6,000 

莫克斯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32,000 

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孙公司，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情况。 

3、重大对外投资 

检查期内，公司主要对外投资包括投资建设第二期越南生产基地、投资建设

罗马尼亚生产基地。 



（1）投资建设第二期越南生产基地 

经 2019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投

资建设第二期越南生产基地，总投资额 3500 万美元。本项目选址越南平阳省土

龙木市，经营范围为家具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2019 年 12 月 13 日，永艺越南家具有限公司与范氏朵、陈鸳芳、陈玉碧签

订了《股份转让押金合同》，约定在满足押金合同约定的条件后签订正式股权转

让合同，收购 DSVK 工业股份公司。2020 年 1 月 9 日，公司全资孙公司越南永

协有限公司、越南永辉有限公司、越南永丰有限公司分别与范氏朵、陈鸳芳、陈

玉碧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以合计 15,064,959 美元的对价收购 DSVK 工

业股份公司 100％股份。本次收购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标的公司名下位于越南平阳

省土龙木市福新坊神浪 3 工业区总面积为 123,633.4 平方米的土地的使用权，用

于建设第二期越南生产基地。目前第二期越南生产基地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2）投资建设罗马尼亚生产基地 

2019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投资建

设罗马尼亚生产基地，总投资额 950 万美元。本项目选址罗马尼亚胡内多阿拉县，

经营范围为家具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2019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取得了浙江省商务厅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2019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取得了安吉县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

通知书》，同意公司实施上述投资。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取得了罗马尼亚司

法部胡内多瓦拉法院国家贸易登记处颁发的注册证书，永艺罗马尼亚家具有限公

司注册成立。目前本项目正在推进中。 

上述对外投资，有序推进公司在全球的产能布局，有效规避国际贸易摩擦风

险，提高公司风险抵御能力。上述对外投资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经营状况 

根据《2019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披露，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19 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7,146 万元至 19,224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加约 6,755 万元至 8,833 万元，同比增加约 65%至 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13,919 万元至 15,423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约 6,395 万元至 7,899 万元，同比增加约 85%至 105%。 

检查期内，公司坚持主业为核心，稳健经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事项及建议 

建议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积极组织开展政策学习，

尤其是针对《证券法》修订情况进行专项学习，以不断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信息披露水平。 

 

四、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交易所规定应当向中国

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检查期内，公司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中所指定的需要汇报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检查期内，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应备查资料，能够如实回答 

保荐机构的提问并积极配合现场工作的开展。 

 

六、现场检查的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检查期内公司表现出良好的独立性、内部治理规 

范、募集资金使用合规、经营情况良好、财务数据稳健，在上述各方面均不构成

重大风险，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中所指定的需要汇报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